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隆基股份（证券代码：

601012

）采用收盘价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 自2014年1月6日起，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按照“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除外）持有的“隆基股份（证券代码：601012）” 进行估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基金合同，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从2014年1月13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

基金持有的“隆基股份” 采用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

电话400-881-8088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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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策略股票

基金主代码

1638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4

月

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1.114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08,723,496.7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54,361,748.37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6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全年分

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50%。 本基金2013年度可供分配收益为108,723,

496.74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

场内

)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场外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4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

的基金份额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2014

年

1

月

22

日起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4］78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14年1月21日，场外除息日为2014年1月20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

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

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3、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

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月20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

是否正确，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

相关代销或直销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 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

准。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4年1月17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4年1月16日至1月20日）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5、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

管 理 人 网 站 （http://www.bocim.com/）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6、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收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16380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10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1.196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832,357,383.6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249,707,215.11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6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全年分

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30%； 本基金2013年度可供分配收益为832,357,

383.69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场内

) 2014

年

1

月

17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4

年

1

月

17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4］78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14年1月20日，场外除息日为2014年1月17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

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

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3、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

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月17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

是否正确，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

相关代销或直销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 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

准。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4年1月16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3、权益分派期间（2014年1月15日至1月17日）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

理人网站（http://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021-38834788）

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1638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11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1.059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75,422,701.7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15,084,540.35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1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全年分

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20%； 本基金2013年度可供分配收益为75,422,

701.73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场内

) 2014

年

1

月

17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4

年

1

月

17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4］78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14年1月20日，场外除息日为2014年1月17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

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

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3、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

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月17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

是否正确，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

相关代销或直销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 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

准。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4年1月16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4年1月15日至1月17日）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5、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021-38834788）

咨询相关事宜。

6、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信用增利债券

场内基金简称 中银信用

基金主代码

16381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3

月

1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1.00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8,601,574.8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1,118,146.28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03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1、封闭期内，在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每年

至多6次，至少1次，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90%。

2、本基金2013年的基金年度已实现可供分配收益为74,834,285.93元，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年度最低分红比例计算，2013年度应分配金额为67,350,857.34元。本基金于2013年

7月5日每单位分红0.03元，分红金额为66,232,711.06元，加上本次分红金额6,623,271.58

元后，本基金2013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可供分配收益的9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

场内

)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现金红利

，

无红利再投资事项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4］78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1、本基金场内红利发放日为 2014年1月21日，场外红利发放日为2014年1月22日。

2、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14年1月21日，场外除息日为2014年1月20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次收益分配方式为现

金分红。

2、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

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权益分派期间（2014年1月14日至1月20日）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

网站（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021-38834788）

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16380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9

年

4

月

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1.131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31,936,074.5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15,968,037.26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全年分

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50%； 本基金2013年度年度可供分配收益为31,936,

074.52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场内

) 2014

年

1

月

17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4

年

1

月

17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4］78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14年1月20日，场外除息日为2014年1月17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

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

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3、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

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月17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

是否正确，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

相关代销或直销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 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

准。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4年1月16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4年1月15日至1月17日）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5、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

管 理 人 网 站 （http://www.bocim.com/）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6、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中国混合

（LOF）

场内基金简称 中银中国

基金主代码

1638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

年

1

月

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1.437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742,139,332.6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248,887,701.79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1.3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少1次，最多为6次，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

已实现收益的60%；本基金2013年度已实现收益为414,812,836.32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

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场内

) 2014

年

1

月

17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场外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4

年

1

月

17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

的基金份额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4］78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14年1月20日，场外除息日为2014年1月17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

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

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3、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

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月17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

是否正确，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

相关代销或直销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 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

准。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4年1月16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4年1月15日至1月17日）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5、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

管 理 人 网 站 （ http://www.bocim.com/� ）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6、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

基金主代码

4200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天弘安康养

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

业务的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万元

）

1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万元

）

100.00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

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决定自2014年1月14日起，暂停本基金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

（不含100万元）的申购（包括定期定额投资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

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如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100万元的交易申请，本基金将按照100

万元进行确认该笔申请，超出部分无效；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

额高于100万元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

超过10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

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

理；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申购和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本公司

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sfund.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

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00-8880（免长途费）、010-58573300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420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

业务的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万元

）

1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万元

）

100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

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决定自2014年1月14日起，暂停本基金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

（不含100万元）的申购（包括定期定额投资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

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如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100万元的交易申请，本基金将按照100

万元进行确认该笔申请，超出部分无效；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

额高于100万元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

超过10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

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

理；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申购和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本公司

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sfund.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

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00-8880（免长途费）、010-58573300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14年1月14

日起在国泰君安证券开通其代销的本公司旗下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481004）、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481006）、工银瑞信货币市

场基金（代码：482002）、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481001）、工银瑞

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483003）、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代码：A类485105� 、B类485005）、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486001）、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代码：

481012）、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类485111� 、B类485011）、工银瑞

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类485107、B类485007）的普通定投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客户服务电话：95521

网址：http://www.gtja.com/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网站：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广发天天利

货币市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下列代销机构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

定新增下列代销机构代理销售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A类代码：000475、B类代码：

000476），投资者自2013年1月14日起可在下列代销机构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一、代销机构名单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1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2

中期时代基金销售

（

北京

）

有限公司

95162

、

4008888160 www.CIFCOFUND.com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

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1月1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银行为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中信银行为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270042）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自2014年1月15日起可在中信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8

公司网站：www.bank.ecitic.com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

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获配

14

财通证券

CP001

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在财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14财通证券CP001” ）发行期间，向宏源

证券认购了共计1000万元面值的该债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此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是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

申赎货币市场基金获配14财通证券CP001的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1000

万元

（

10,000

手

）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

QDII

）非货币市场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

（QDII）

基金主代码

27004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8

月

1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1.23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1,485,094.5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148,509.45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1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16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15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4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

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4

年

1

月

20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

红利再投资转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月16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

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95105828（免长途话费）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

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后（含T+2

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

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免长途

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稳健增长混合

非货币市场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稳健增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270002

基金交易代码

270002(

前端

) 270012(

后端

)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

年

7

月

2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1.469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184,071,004.4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184,071,004.42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

额

）

0.43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4

年

1

月

17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

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

红利再投资转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月17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

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95105828（免长途话费）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

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后（含T+2

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

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免长途

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亚太精选股票

非货币市场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亚太

（

除日本

）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亚太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270023

基金交易代码

270023(

前端

)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0

年

8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亚太

（

除日本

）

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亚太

（

除日本

）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1.36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40,479,313.5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4,047,931.35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

额

）

0.3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3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16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15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4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

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4

年

1

月

20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

红利再投资转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月16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

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95105828（免长途话费）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

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后（含T+2

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

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免长途

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4日


